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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沪崇府办发〔2019〕36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本区
贯彻《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》
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，在崇

市属有关部门：

《崇明区贯彻<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>的实施意见》已经

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附件：崇明区贯彻《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》的实施意见

2019 年 8 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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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崇明区贯彻《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》
的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

加强崇明区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建设，避免或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

损失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办法》，并结合崇明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完善气象灾害防御体系

（一）加强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将气象灾害防

御工作纳入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；完善区气象灾害防御联

席会议制度，健全气象灾害防御议事协调机制。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应当按区政府及本实施意见要求，落实气

象灾害防御措施。

（二）区气象局负责灾害性天气的监测、预报、预警以及相

关技术服务的组织管理工作，为区政府组织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提

供决策依据。

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育局、区科委（区信息委）、区公安分

局、区民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建设管理委、区农业农村委、

区水务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绿化市

容局、区民防办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交通委、崇明海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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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信息共享和部门联动，落实气

象灾害防御措施。

（三）区气象局根据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规划，结合崇明气

象灾害特点，组织编制区气象灾害防御规划，报区政府批准后发

布。区有关单位应当按照气象灾害防御规划，建设气象灾害防御

工程设施，落实防御措施。

（四）区气象局会同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育局、区科委（区

信息委）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建设管理

委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水务局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

区应急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民防办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

区交通委、崇明海事局等部门修订《上海市崇明区处置气象灾害

专项应急预案》。区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涉及

气象灾害防御的，应当与《上海市崇明区处置气象灾害专项应急

预案》相衔接。

（五）加强对气象灾害预警能力、防雷减灾管理、气象安全

乡镇建设等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考核，区财政局将气象灾害监测

预报预警、调查评估、应急处置、科普宣传等所需经费列入区财

政预算。

二、强化基础防灾能力建设

（六）区气象局会同区民政局、区应急局等部门依据上海市

气象安全乡镇建设规范指导乡、镇人民政府落实气象安全乡镇建

设措施，提高乡镇气象灾害防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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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区民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应急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

区交通委等部门以及各乡、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沿江沿海区域落实

台风转移人员临时避难场所、船只避风港（锚地）、防护林等防

灾措施。

（八）区水务局、区绿化市容局应当在易积水点完善排水设

施，设置警示标志，疏通排水管道和河道、加固堤防；建设单位、

施工单位应确保建设开发区域排水畅通。

（九）区交通委应当在高速公路、跨江大桥、轨道交通、航

道、码头等交通要道和场所完善大风、大雾、道路结冰防护设施

建设。

（十）区气象局应当加强建（构）筑物、场所和设施的防雷

安全监管。重点开展易燃易爆（危险化学）企业、场所等的防雷

安全监督检查，督促重点对象落实专人负责防雷装置的日常维

护，监督重点对象每半年，应由具有甲级资质的防雷检测公司对

其防雷装置进行安全性能检测。对不符合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

的，及时督促整改，消除隐患。防雷检测单位应当将相关检测信

息录入市气象主管机构建立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信息采集系统。

（十一）区科委（区信息委）、区水务局、区应急局、区绿

化市容局、区交通委等部门应当指导、监督供电、供气、供水、

排水、通信等企业加强公用设施防雨、防雪、防冰冻的维护管理；

相关设施在建设、维护时，应考虑气象灾害的风险性，提高公用

设施防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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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区农业农村委应当加强对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等

的安全生产指导，完善排灌设施，加固生产设施，提高农业生产

的气象灾害防御能力。

（十三）物业管理企业做好物业管理区内防雷装置的日常巡

查、维护，发现受损及时报修；做好建筑物上搁置物、悬挂物巡查、

处置，避免大风吹落；加强排水管道及地下车库排水设施维护。

（十四）区气象局会同区应急局按职责分工协助市气象主管

机构做好重点单位的认定，加强对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

服务和监督。

三、优化气象灾害监测、预报、预警机制

（十五）根据气象事业发展规划和气象灾害防御的需要，区

气象局应当在气象灾害易发区域、防御重点区域和沿江地区加大

气象灾害监测站点建设，完善暴雨、大风、大雾、道路结冰等监

测设施。

（十六）区气象局以及区公安分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农业

农村委、区水务局、区应急局、区交通委等部门应当依托区城乡

智能管理平台，共享气象灾害数据资料和城乡积涝、火险、农业

灾害、环境污染、交通监控等相关信息。

（十七）区气象局所属气象台应当建立精细化气象灾害预报

预警体系，分区开展气象灾害预警，提升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能力。

（十八）区气象局应当会同区公安分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

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交通委等部门针对气象因素可能引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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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城乡积涝、道路拥堵、空气污染、健康损害等，组织开展影响

预报和风险预警，引导社会公众科学防御。

（十九）区气象局所属气象台应当通过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

发布中心，统一向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和电视、广播、网络等媒体

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。区电视、广播、网络

等媒体应当及时准确传播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。

（二十）加强村居、社区、港口、码头、高速公路等重点区

域电子显示屏等气象灾害预警接收设施的建设，提高传播气象灾

害预警信号能力。

四、切实提高气象灾害应急处置能力

（二十一）区气象局所属气象台应当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警

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。区应急局在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后，提

请区政府视情组织启动气象灾害应急预案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到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

信号后，按照防御指引和本实施意见，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，

避免、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。

（二十二）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后，区气象局应及时报告

灾害性天气跟踪监测和评估情况，有关部门根据灾害性天气发展

趋势，适时调整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措施。

（二十三）负有气象灾害防御义务的单位发现灾害性天气但

尚未收到灾害性天气警报或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，应采取必要的

应急处置措施，并向有关部门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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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四）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，区民政局、区建

设管理委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水务局、区应急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

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交通委、区气象局等有关部门应进行

灾害情况调查收集分析和评估工作。气象灾害发生地的单位和个

人应当向调查人员如实提供情况，不得隐瞒、谎报气象灾害情况。

五、引导鼓励社会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气象灾害防御

（二十五）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，采

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宣传普及气象灾害防御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，

完善处置气象灾害应急预案，组织居民、村民、社区志愿者积极

参与气象灾害应急演练，提高基层、公众、各行业的参与度，共

同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。

（二十六）学校应当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教育内容；媒

体要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宣传；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开展

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培训；相关行业组织应当制定行业规范，提升

专业技术能力和行业服务水平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气象灾害防御

工作。

（二十七）鼓励志愿者、志愿者组织根据其自身能力，参加

气象灾害防御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，参与灾后救助、心理疏导和

灾后重建等活动。

（二十八）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保险等方式，减少气象灾害

造成的损失，提高气象灾害风险抵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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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责任追究

（二十九）各乡、镇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有未按

规定做好基础防灾能力建设、未履行对重点单位的监督管理职

责，以及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后未及时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的等

情形，由任免机关或管理单位视情给予相关责任追究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5日印发


